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安 全 管 理 委 员 会

聊财安字〔2024〕15号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
关于调整《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处室、系部：

为进一步规范校园交通安全管理制度，创建平安校园，明确校

园交通安全管理职责，落实校园交通安全工作责任，现将《校园交

通安全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各处室、系部认真学习并组织贯

彻实施。

附件：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

202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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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校园道路正常交通秩序，创造良好的校园环

境，保障师生员工的人身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 (主席令第47号),结合学校实际，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校园内行驶的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及其驾驶人

员和行人，均属本规定管理范围。校内各部门的师生员工、来校公

务的校外部门及其他人员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遵循以人为本、依法管理原

则，保障道路交通规范、有序、安全、畅通。

第四条 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学校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学校保卫处具体负责本规定的实施。部门负责人为本部 门交通安

全第一责任人，按照“属地管理，一岗双责”、“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落实好本部门师生员工的交通安全管 理责任制。交通

安全，人人有责，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行为，任何人都有权

劝阻、举报。

第五条 进入校园的行人、车辆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

交通安全法》,并须服从我校保卫人员的指挥和管理。学校保卫处

是校园内部交通安全管理部门，保卫处工作人员有权对行人和车辆

进行管理并对在校园内部违反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处罚。

第二章 道路交通管理

第六条 未经保卫处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封闭、占

用校园道路或从事其他影响正常交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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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未经保卫处批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置、移

动或损坏交通设施和警示标识。

第八条 占路施工或道路破土施工，须经主管校领导同意后报

保卫处备案，施工过程中须设立明显的安全标志，施工结束后及时

清除堆积物，尽快将道路恢复好，防止发生交通事故。

第九条 不得在道路上悬挂、设置影响交通视线的广告、宣传

物品，不准在路面上涂画交通标识以外的任何标记。

第十条 道路上的树木、路灯杆、电线或传媒线路、广告 牌、

标志牌等出现倾斜、折断或其它妨碍交通的情况，相关部门须及时

排除。

第十一条 已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机

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的道路，遵循“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通行”的原则。

第十二条 根据学校安排或校园道路交通管理需要，保卫 处可

实行道路临时交通管制、更改道路交通方案，所有部门、车辆、人

员必须配合。

第三章 机动车管理

第十三条 进出校园的车辆，必须遵守国家和学校交通安全管

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服从门卫管理，自觉接受查询。

第十四条 机动车实行报备和门禁管理制度。教职工车辆报备

需本人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并同车辆信息等内容上传校园平台，

经保卫处管理人员审核后将车辆信息输入机动车门禁管理系统，对

机动车进出校园实施自动识别抬杆放行。

第十五条 各种车辆进出校门须限速慢行，服从门卫执勤 人

员指挥和查验。装载危险化学品（含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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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超大、超重的货物运输车辆，须由校内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

经保卫处批准，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入校，并按指定时间和路线行

驶。

第十六条 携带、运送贵重物品或大宗、大件物品离开校 园的

各类车辆，须持有物品所属部门或物品所有人所在部门开 具的有

效证明(单位有关人员签字并加盖公章)，主动接受门卫执勤人员的

查验，门卫执勤人员可留存影像资料。

第十七条 校门内、外禁停区域禁止停放任何车辆，禁止任何

阻碍校门畅通的行为。

第十八条 来校公务车辆，接待单位应事先与保卫处联

系，在校门值班室用《机动车行驶证》换取《校园临时通行证

》并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离校时在原处换回《机动车行驶证

》。

第十九条 经学校特许进入校内的机动车辆可以不换证。公安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金融押解、环卫及抢修（水、电、 燃气

、通讯）等特种车辆，在校内举办的各种会议、活动的社 会车辆

，除执行应急公务外，一般应由主管部门申请，经保卫处批准，办

理有关手续后方可入校，但不得使用报警器、警笛等音响装置。

第二十条 禁止无关社会车辆入校。禁止非法营运车辆、 非法

改装车辆，以及除警用和残疾人摩托车外的所有型号的摩托车入校

。

第二十一条 驶入校园内的机动车驶入校园，须减速慢 行、

证照齐全、手续完备、车况正常、安全性能良好，遵守各 项交通

标识，安全文明驾驶。遇有交通管理人员现场指挥时，应按照交通

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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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动车沿路靠右行驶，主动避让行人、非机动车。 车

辆进出校门时，时速不超过 5 公里。校园内行驶时速不得超过20

公里每小时。学校限速设备对超速车辆进行抓拍。

（二）不得有酒后驾驶、无证驾驶、遮挡号牌等违法行为，校

园内禁止鸣笛。

（三）驾驶时不得有使用手机、向车外抛掷物品等不安全行为

。

（四）学生早操、课间操时段以及学校举行重大活动时，校园

内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第二十二条 所有机动车在校园内应按照统一划定的停 车指示

标志停放，车头朝外，不得压线，停放整齐，关锁好门 窗后再离

开。贵重物品、重要文件、大额现金等应随身携带， 不要放置在

车厢或后备箱内，防止失窃，如不幸物品失窃事件， 后果自负。

不得在禁停指示区域停放，在没有停车指示标志的 区域不得乱停

放，不得占用消防通道，不得妨碍道路交通。遇有交通管理人员现

场指挥时，应按照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停放。

第二十三条 对校内违规停放的机动车，保卫处有权实施强制

牵引、锁车、张贴违规通知单、曝光等处理措施。

第二十四条 禁止弄虚作假、编造理由冒充本校机动车进 行资

料报备，禁止预约无关社会车辆入校，禁止非营运车辆在校园营运

拉客。

第四章 非机动车管理

第二十五条 非机动车进、出校门时，须下车推行，服从门

卫管理，不得闯门。不符合交通安全法规的非机动车、人力客运三

轮车、燃油和电动三轮车及畜力车禁止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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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交通安全法规规定的不允许骑行各种非机动车、

电动助力车的人员，不得在校园内骑行各种非机动、电动助力车。

第二十七条 在校园内行驶的非机动车，须车况正常、安全性

能良好，遵守各项交通标识，安全文明骑行。

（一）须沿路靠右行驶，谨慎慢行，最高限速 10 公里/小时

，并主动避让行人。

（二）转弯时要提前减速，观察周边情况安全通过。

（三）不得有横穿猛拐、双手离把、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曲

折竞驶、牵引车辆或被其他车辆牵引及其他危险行为。

（四）上下课时段通过人员密集区域须下车推行。

第二十八条 进入校园的非机动车，应当经本市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登记，取得非机动车号牌，否则门卫执勤人员有权拒绝非

机动车进入校园。

第二十九条 非机动车充电，须在学校划定的充电区域充

电，不得私拉电线或在室内场所充电。

第三十条 非机动车应停放在统一划定的停放区域，并落锁停

放整齐，不准乱停放，禁止占道阻碍交通。落锁后请带走自己的贵

重物品，如不幸发生车辆和物品失窃事件，后果自负。

第五章 行人管理

第三十一条 进入校园的各类人员，应主动出示证件，并自觉

接受门卫人员管理。

第三十二条 在校内道路上的行人应走人行道；在路面行走时

，应靠右行，并注意过往车辆；需要跨越车行道时，应在 确认安

全的前提下迅速通过；不许走机动车道，更不得在道路 中间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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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线上行走；不得多人横行、随意穿行；不得低头看书看手机等；

不得追逐打闹。

第三十三条 道路上不得使用轮滑、滑板、未经许可的代步工

具或有打球、玩闹及其他影响交通的不安全行为。

第三十四条 学龄前儿童在校园内行走，须由家长带领或看管

。

第六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三十五条 在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骑乘）人应

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

第三十六条 造成人员伤亡的，应立即进行救助，并迅速 向公

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急救中心报警，同时报告部门负责人和保卫处。

因抢救受伤人员而变动现场的，应标明原始位置，拍照取证。乘车

人、过往车辆驾驶人及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三十七条 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交 通事

故，基本事实清楚，可采取拍照取证，经双方当事人协商 及有关

机动车保险公司确认无异议的，可先将事故车辆撤离现 场再进行

协商处理；如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有争议，应迅速向公 安交通管理

部门报警，同时报告部门负责人和保卫处，并尽量减少对交通的影

响。

第七章 部门交通安全管理

第三十八条 学校各部门应切实履行交通安全管理责任 制，积

极配合安全管理部门保卫处的工作，贯彻落实校园交通 管理工作

的各项措施，定期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和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师

生员工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严防校园内发生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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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各部门应加强对驾驶人的交通法规教育，确 保车

辆安全出行、遵规守法，预防交通事故，杜绝酒驾、醉驾。对校园

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及时排查上报。

第四十条 学校各部门组织集体外出活动，应安排专人负责交

通安全工作，确保交通安全，避免发生事故；需租用外部门车辆时

，必须租用具有相关专业营运资质的公司车辆。

第八章 监督与处理

第四十一条 在校园内遇见不文明或违章的交通现象，教 职工

均可教育、劝诫、举报。对违反第二章、第五章有关条款的当事人

，一般保卫处给以警告教育。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第四章有关条款的当事人，保卫处有权劝

阻、纠正，并可以拒绝有关非机动车车辆进入校园或阻止 违规车

辆在校园道路上行驶。如非机动车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除按交通安

全法规处理外，并在全校公开通报。

第四十三条 对违反第三章有关条款的当事人，保卫处可首次

予以警告，并通报所在的部门；两次及以上由安委会安全工作督察

组进行全校督察通报，并在本年度绩效考核中扣除所在部门安全考

核相应分数。

第四十四条 对有上列条款中违章行为，保卫处可视情况 公布

有关责任人的姓名、部门、车辆号牌等信息。态度恶劣，不配合工

作者，机动车通行证资格列入黑名单，禁止入校。

第四十五条 对有上列条款中违章行为的情节恶劣、后果 严重

的责任人，或有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

者，相关部门和保卫处应协助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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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交通安全已纳入学校部门安全管理绩效考 核体系

，希望各部门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认真落实好校

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校园交通安全管理

规定》（聊财安字〔2021〕4号）废止。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由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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